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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顾小妍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

魂舞。”

  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对英雄的缅怀、对烈士的追思，激荡

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回望历史，有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放

眼当下，在保家卫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抢险救灾一线又涌现出一批批最美逆

行者。

  正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才换来了如

今和平、安稳的幸福生活。一切为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烈士都值得被

铭记。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国家

崇高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

风尚的标杆。他们身上闪耀着的英烈精神，

如明灯般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英烈者，军之剑，国之干，民族之魂。随

着英烈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国家和人民更

加认识到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尊崇英

烈、学习英烈、呵护英烈的文化风气和社会

氛围得以形成。

抗击疫情保家卫国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绿水青山子规啼，一寸山河一寸血”。

  过去的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全国人

民都在经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

争的生命保卫之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中，值得被永远铭记的，是数以万计

的医务人员，他们奔跑“逆行”，日夜奋

战，不计生死；是广大党员干部、社区工

作者、公安民警，他们勇于担当，带头冲

锋陷阵，履职尽责……

  那些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基

层干部、民警辅警、志愿者们，是不惧病魔、

不畏艰难的战士，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

英雄。

  正因为如此，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

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

世同胞的深切哀悼，2020年4月4日10时

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

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在

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

馆下半旗志哀，全

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值得被永远铭记的，还有将青春留在

边疆的戍边烈士。

  祖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誓死捍

卫国土寸步不让，西部战区陈红军、陈祥

榕、肖思远、王焯冉4位戍边官兵，在2020年

6月与越境外军的殊死斗争时壮烈牺牲。身

先士卒的团长祁发宝，也身负重伤。

  瞬时，英雄的事迹刷屏网络，传遍祖国

大江南北。人们痛心于他们为国捐躯，骄傲

于他们以一敌十、不辱使命，愤怒于个别败

类侮辱祖国的英雄……

  值得被永远铭记的，还有面对烈火依

旧无畏的扑火队员们。

  2020年3月30日20时25分，四川凉山州

宁南县森林草原专业扑火队队员黄元林登

上前往凉山州西昌市的大巴车，他在朋友

圈写道：“代表宁南人民，我们出发咯！西

昌、西昌。”当日21时41分，他又写道：“到螺

髻山了。”但4个小时后，黄元林和20名队

友、1名当地向导被突然蹿起的大火吞噬。

最终，18名扑火队员和1名当地向导牺牲，3

名扑火队员负伤。

  18名扑火队员魂归故里的那天，从西

昌经普格县到宁南县，120多公里的路途，

沿途的树上、墙上、桥上挂满了群众带来的

白花。

  “虽然我知道，眼泪换不来远去的你

们，我也清楚‘壮士一去不复返’意味着怎

样的悲壮，但是每触及一次那一串变成灰

色的名字，我的悲伤便止不住地泪流成

河。”有人如此写道。

制度体系日臻完善

英烈褒扬落到实处

  英雄志、忠骨魂。让英烈们安息，除了

安顿好他们的家人外，还要坚定保护他们

的名誉。

  2020年6月，在与越境外军殊死斗争时

壮烈牺牲的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

冉4位边防战士，当月就被评定为烈士，被

隆重迎回安葬；烈士褒扬金和抚恤金，第一

时间全部发放到位；对烈士家中的困难，相

关部门联手解决……

  “请烈士安息，我们会照顾好您的家

人。”一系列褒奖、慰问举措，是对英魂的

真诚告慰。

  2020年8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于妥善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妥善做好因

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符合

烈士评定（批准）条件的人员，应评定（批

准）为烈士。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曾表示，对英烈

的褒奖，有利于更好地弘扬英雄烈士的榜

样力量，将英雄烈士的精神以更加具体的

方式传承下去，在全社会树立起无私奉献

的标杆，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近年来，围绕进一步加强英雄

烈士褒扬工作，我国已经形成一整套法律

法规体系。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吕景胜介绍，

自2018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以

来，我国以一些司法文件来促进落实英

雄烈士保护法的实施。如最高人民检察

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于2018年5月2日发布

的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通

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8日发布的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通知，2020年2月下

旬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印发的《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国

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牺牲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烈士褒

扬有关工作的通知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刑法修正案将侮

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列为一种罪名，纳

入刑事责任追究。此规定已从今年3月1日

起开始实施。这对于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而言，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吕

景胜说。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维护英烈名誉荣誉

  捍卫英雄烈士的荣誉与尊严，就是捍

卫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的前途命运。

  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八十五条规

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不容亵渎、不容

诋毁。”有评论指出，这一“英烈条款”是民

法典对捍卫英雄烈士呼声的有力回应，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吕景胜也认为，这条规定对于促进社

会尊崇英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

义重大，给公民树立了法律预期及行为边

界，让公民知道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受法

律保护，不得侮辱、诽谤，或以其他方式侵

犯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

  司法实践中，全国涌现出多例运用法

律保护英雄烈士的典型案例。

  例如，2019年4月，霍某在其微信朋友圈

对四川凉山烈士救火牺牲一事公然发布带

有侮辱性的不当言论，诋毁凉山烈士的品德

和形象。同年8月30日，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

察院依法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霍某通过国家级媒

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一个月后，保定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

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

  2019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

民检察院向杭州互联网法院，就瞿某某通

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董存瑞、黄继光形象

贴画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年11月，法

院判决瞿某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库

存、不得再继续销售案涉贴画，并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

  今年3月24日，微博用户“YvonnAlmond”

在网上发布丑化英雄烈士的言论，造成恶劣

影响。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迅速展开调

查，次日便查获犯罪嫌疑人许某，其对发泄

个人情绪、侵害英烈名誉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许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等待她的将

是法律严惩。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树立英雄烈士

保护法强制性、统一性、权威性、严肃性的

必由之路，鉴于以往近三年以法治捍卫英

雄烈士的司法实践，必须继续以典型案例

告知警示国人，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不可亵

渎、诽谤、侮辱，违法者必有代价。”吕景胜

说，“只有这样构建捍卫英雄烈士的举国法

治高压和社会氛围，才能筑起不可逾越的

法律屏障，让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宵小对

法律心存敬畏。”

侮辱诽谤诋毁英烈

天涯海角虽远必追

  今年2月19日10时29分、10时46分，仇

某明在新浪微博上使用其个人注册账号

“辣笔小球”，先后发布两条信息，贬低、

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相关信息在

微博等网络平台迅速扩散，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2月20日，犯罪嫌疑人仇某明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介入侦查。2月25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寻

衅滋事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检

工作报告时指出，网络大V“辣笔小球”恶

意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官兵，江苏检

察机关迅速介入，依法适用今年3月1日起

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首次以涉嫌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批准逮捕，并

在军事检察机关支持配合下，开展公益

诉讼调查。

  同济大学法学教授金泽刚撰文指出，

相比较来看，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

前，仇某明涉嫌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

其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而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法定刑，是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显然，后者要“轻”，正好适用“从旧兼从

轻”原则。

  金泽刚强调，这次适用了“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罪”这个新罪名，既是坚持了

罪刑法定原则，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精神，

既是对法律原则的尊重，也是精准适用刑

事罪名，让以身试法者“精准”地撞到枪

口上。

  “此前已有若干例检查机关的公益诉

讼，这次军事检查机关介入令人欣慰，体现

了国家对保护英烈的重视程度，将来国家

检查机关公益诉讼主动介入显然是保护英

烈的常态。”吕景胜说。

  3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发布

消息称，一新浪微博用户曾于2020年6月23

日在他人微博评论区发表造谣诋毁英雄烈

士的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警方调查

核实，该微博用户潘某于2020年2月2日离

京出境后，一直在境外。目前，海淀公安分

局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

追逃。

  在吕景胜看来，北京警方开展对出境

者侮辱诽谤造谣英烈的海外追逃，意义重

大。警方敦促潘某尽快回国接受调查处理，

其实际意义在于今后潘某踏上中国土地就

要服法接受警方调查，警方此举将对未来

公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某些人

不要侥幸认为发表不负责任的违法言

论，出国就可以一笔勾销，再无责任。这样

的示范预警是非常必要的普法宣传，值得

提倡肯定。

落实责任保护英烈

重视道德文化教育

  3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英雄

烈士公祭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利用英雄烈士公祭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对在英雄烈士公祭场所从事影响

纪念英雄烈士活动的，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单位应当及时劝阻、批评教育、责

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吕景胜认为，未来《英雄烈士公祭办

法》正式落地后，我国烈士保护相关法律体

系将更加完善，特别是对英烈公祭的形式、

仪式，将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以确保公

祭的庄严肃穆缅怀的氛围营造，禁止公祭

中的商业色彩和行为对于构建英烈文化意

义重大。

  在吕景胜看来，应采取一系列更加有

力和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英雄烈士保

护法普法教育。同时，要想将英雄烈士保护

法落实到位，需要政府主导全局，各个职能

部门各司其职，教育机构履行宣传普及职

能，行政机关干预执法必严，司法机关干预

违法必究，以形成全社会保护捍卫弘扬英

烈精神的整体氛围。

  不过，除了以法律的名义外，还能通过

什么方式更好地捍卫英烈荣光？

  吕景胜认为，应该在平时重视道德、

文化教育，同时公众也应该加强自律。公

方彬则认为，亟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

目前保护英雄烈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

台，实际就是一种精神的张扬，一种价值

的引领。

  按照公方彬的理解，我国将祭奠烈士

活动作为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表现出来，

不仅是为了纪念逝者，很大程度上还是为

了弘扬其精神，引领价值观念，因为英雄

烈士身上蕴含的精神和价值观，对于弘

扬主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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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国家崇高理想和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引领社会风尚的标杆

  ● 随着英烈精神不断深入人心，国家和人民更加认识到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相关法

律法规不断完善，尊崇英烈、学习英烈、呵护英烈的文化风气和社会氛围得以形成

  ●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树立英雄烈士保护法强制性、统一性、权威性、严肃性的必由之路

我国保护英雄烈士法律体系日臻完善 形成尊崇英烈学习英烈良好社会氛围

高擎法律利剑 捍卫英烈荣光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近视率上升、沉迷网络和游戏、无法专心

学习……随着手机的日常普及，学生使用手

机对学校管理和学生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

响，引发社会关注。孩子的手机该怎么管？不

少老师和家长为此感到头痛。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

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

园。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须经学

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

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通知下发后，困扰家校多年的学生手机

管理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不过，这些

政策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招来一片质

疑声。

  学校应当如何科学有效管理学生手机？

老师和家长如何引导学生正确、合理利用手

机？《法治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有关调查。

过度使用影响不良

多地加强手机管理

  2020年9月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

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0）》显示，未成

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10岁及以下

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达到78%，手机是

使用最多的上网工具。

  在享受数字生活带来学习和生活便利的

同时，近年来，中小学生因过度使用手机产生

诸多问题，如沉迷网游、近视率上升、学业成

绩下降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手机到底“禁

不禁”，应该如何管理，这些年来也一直讨论

不断。

  实际上，放眼全球，手机沉迷问题也是一

个世界性问题。目前，意大利、法国、德国、美

国、英国、日本等国明令禁止学生将手机带进

校园或者课堂，有的规定在教师和家长的引

导下学生才能使用手机，芬兰则禁止向初三

以下学生销售手机。

  为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

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教育部办公厅今年年初专门印发通

知要求，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

校园。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手机等智能设备虽然有助

于学生学习的地方，但使用时诱惑较多，学生

很难抵御，副作用明显。通知为解决中小学生

手机管理难题明确了标准。

  通知下发一段时间后效果如何？

  3月1日，安徽省宿州市下关中学的家长

收到了来自学校发出的《关于加强手机管理

的规定》，提出学生原则上不得将手机带入校

园，如确有需求的，家长和学生可填写书面申

请；如发现违规携带的，将由学校暂时没收

管理。

  该规定一下发，便受到所有家长的支持，

有些家长发现学生偷偷拿手机到学校后，还

会反映给班主任。下关中学政教处张主任告

诉《法治日报》记者，近年来学校每学期都会

要求学生禁止带手机入校园、进课堂，但这次

取得的效果最好。

  据了解，新学期开始，全国各地中小学生

纷纷加强手机管理工作。比如，北京市教委要

求，各中小学设校内统一集中保管学生手机

设施设备；江西明确了中小学校教职工的管

理职责；陕西禁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带入课堂

等。从目前各渠道反馈情况来看，在通知下发

一段时间后，中小学生手机管理有了明显加

强，从现实来看取得了实际效果。

权衡利弊全面评估

灵活施策根治难题

  在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家长和学生对

学校加强手机管理心存疑虑。

  有些平时不在学生身边的家长表示，希

望孩子能够随身携带手机，这样有事能够及

时联系；一些学生也反映，他们上学需要坐地

铁或者公交，刷卡或者查验健康码都需要用

到手机，不带手机去学校根本不可能；还有些

家长担心学校管理不规范，因为之前有公开

砸毁手机、丢进水桶销毁等一些手机管理不

当的新闻。

  面对种种疑虑，通知也给出了具体的解

决办法：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须

经学生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

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应通

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

探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

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生的途径等措施，解决

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

  而对于学生和家长的诉求，各地学校又

是如何回应的呢？

  3月12日，《法治日报》记者在天津市第

一〇二中学看到，放学后有许多学生手中依

旧拿着手机。在采访中记者得知，带手机的学

生一般都是需要乘坐交通工具回家或者需要

用手机支付购买晚饭的，在家长向学校提交

申请书后，入校后手机统一交由老师保管，离

校前统一返还学生。

  除天津外，多地学校推出灵活对策，避免

“一刀切”。

  山西长治推出电子学生证，可以实现亲

子通话、让家长了解学生到校情况，还有一键

报警功能；贵州贵阳第一中学针对有乘坐公

共交通需求的学生，联合社区给这部分学生

开具了有效的健康证明；江西南昌把加强手

机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交由师生家长共同梳

理，共同探讨化解问题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要求，不得用手机

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据

了解，3月份以来，江苏、甘肃、安徽等地教育

行政部门已对此出台规定加强课堂教学

管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

《法治日报》记者说，手机布置作业虽然方便，

但部分地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忽略了不同年龄

段学生对手机的自控能力和线上作业完成效

率有差别，不仅加大了部分学生对手机的依

赖，也容易加剧家校矛盾。

  程方平说，对教育部出台的政策，如果只

是由学校单方面规定落实，难免出现问题。学

校应和家长、学生达成共识，制定三方认可的

制度，充分考虑到加强手机管理后可能产生

的情况以及如何解决，而不是“一禁了之”。这

既是懒政，也有违通知要求。

  储朝晖认为，解决手机管理难题需要全

面、完整地评估手机使用的利与弊。学校在具

体落实通知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学生

和家长的需要，特别是具体学生的实际情况

来确定如何实施才更有效。

  程方平说：“在学生违反规定使用手机

后，学校可以采取一定的惩戒手段。应当注意

的是，同一所学校不同年级、不同地区的学校

之间具体的惩戒方式都根据自身情况来定，

但一定要适度、有效，不能借题发挥。”

家校协同注重引导

变堵为疏自我管理

  据了解，随着各地加强对中小学生手机

的管理，在校期间玩手机的情况已经越来越

少。不过，课堂上无法玩手机，走读生回到家

中、住宿生回到寝室后情况如何？是已经戒掉

了手机瘾，还是会选择报复性玩手机呢？

  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的一名学生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之前自己会偷偷带手机然

后在课上玩，现在管理严起来之后，手机再也

拿不到课堂，只能听老师讲课，没想到听着听

着成绩比之前有了进步，现在他还会主动向

父母提出要少玩手机。

  安徽省宿州市小学五年级家长王明明对

《法治日报》记者说，自己的孩子在三四岁时

就接触手机，大一点之后一直拿大人的手机

玩游戏，每次管她也不听，说学校那么多人都

带着手机玩。现在学校加强手机管理后，没人

玩手机了，她的瘾就小了。家长再说她时也有

了“底气”。现在他和女儿约定了手机使用时

间，效果不错。

  在几乎人人有手机的时代，如何“由堵到

疏”，让学生科学理性地对待并合理利用手

机，是在加强手机管理的同时必须要考虑的

问题。

  通知对此强调了家校沟通的重要性。学

校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家长，

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

必要性。家长应履行教育职责，加强对孩子

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形成家校协同育人

合力。

  为做好家校共育，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邀

请家长在业余时间参与亲子读书、运动打卡、

社会公益活动等，通过家长给孩子树立榜样，

让学生自觉远离手机；一些学校根据不同年

级学生特点，设计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加强

心理疏导，让学生意识到过度使用手机的

危害。

  程方平说，完全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是不

可能的事，也没有必要，因为不只是学生，手

机对家长和老师都是必须的，学生即使在学

校不接触，回到家也要接触。加强管理是一种

“堵”的形式，让手机发挥其真正的作用，需要

学校和家长共同协作，班主任要和家长多沟

通交流，家长自身也应做好示范，合理引导

学生。

  储朝晖表示，要彻底解决中小学生沉迷

手机问题，需要尽快确立多样的考核标准。

“只有教育评价标准多元化，中小学生才能有

更多开展户外活动、亲近自然、接触社会的时

间和机会，而不是仅仅依赖手机获得外界信

息，这更有助于增强学生个体的自主性。”

多地出台新规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专家分析

手机校园管理如何做出最优解


